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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

 
 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

 
 把國際海事組織的最新規定納入本地法例  

立法會CB(4)254/18-19(01)號文件



立法建議 (1)—海員培訓要求 
相關公約：《海員培訓、發證和值班標準國際公約》 

 在使用低閃點燃料船舶上
工作船員所需的培訓及 
發證要求 

 

 客船船員培訓要求，包括 
緊急情況下的人群管理技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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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建議 (2)—安全使用運貨貨櫃 
相關公約：《國際集裝箱安全公約》 

 堆放能力有限的貨櫃所須
符合規格 

 安全合格牌照上採用劃一
尺寸與單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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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建議 (3)—運載固體散裝貨物 
相關公約：《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》 

 由2019年1月1日起，付運人須申報所付運的貨物會否危害
海洋環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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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建議 (4)—防止船舶造成空氣污染 
相關公約：《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約》 

 船舶航經排放控制區須
記錄任何引擎狀態改變 

 

 收集燃油消耗數據，以便
訂立全球油耗上限協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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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舶排放控制區 



立法建議 (5)—防止船舶廢物造成污染  
相關公約：《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約》 

 確立一套強制準則，界定
物質是否對海洋環境有害 

 更新每次排放或焚化廢物
的資料記錄要求，包括 
日期、時間、所涉廢物類
別、估算數量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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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12年〈防污公約〉附則V

實施導則》 

《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約》 
附則V的附錄I 



立法建議 (6)—防止船舶油類污染  
相關公約：《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約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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艙底水
儲存艙 

油類淤渣
液艙 

泵 泵 

標準 
排放口 

止回閥 

國際海事組織進一步訂
明油類淤渣處置裝置的
技術要求 

現行法例規定船上須
配有油類淤渣液艙，
並制定具體要求(例如
其容量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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